关于晋江市2021年度第三批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的公示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海渔规〔2022〕2号）和《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做好2021年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申报审核发放工作的通知》（闽海渔〔2022〕33号）文件要求，现将第三批渔船名单及拟补贴海洋渔业资源养护金额进行公示，同时，更正公示第二批发放对象闽晋渔00222、闽晋渔01372、闽晋渔05166、闽晋渔05362等四艘渔船补贴月数和补贴金额。
公示时间从11月8日开始，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在公示期内，欢迎广大群众监督，如对公示的渔船的持证情况，是否套用、租用、换船替检、是否正常生产作业等情况存在异议的，或银行存折丢失、注销等情况发生的，可通过来电或来访等形式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情况。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照有关规定发放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

联系电话：85676848 85622163

联系人：魏重翼 吴莉莉

时间：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附件：1.晋江市2021年度第三批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公示表

2.晋江市2021年度第二批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更正公示表

